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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人員退休所得合理化方案適用疑義補充說明 

教育部 95 年 6 月 16 日台人（三）字第 0950055425 號函 

 

（三）積點制年資併計原則 

中小學教師曾任各得計算積點職務之年資均得分別併計，但同時間兼任 2 種以上得計算積點之職務

者，取點數較高者計。各項職務併計後所餘之畸零月（日）數（30 日以 1 月計，12 月以 1 年計），得

就其畸零數再次併計後，如滿 1 年者，得以點數較低之職務計點，但不滿 1 年者不計。 

 

舉例說明：某丙以高中教師身分退休，教學生涯中曾任國小導師 8 年 3 個月 15 日、國中導師 2 年 6 個

月（其中 l 年 6 個月同時兼任職務列等比照公務人員第 7 職等之會計員）、高中組長 3 年 2

個月及高中主任 3 年 1 個月 15 日。 

其年資及點數計算方式如下： 

年資計算 

１、導師（或相當導師）年資：國小導師 8 年 3 個月 15 日加上國中導師 1 年（其中 1 年 6

個月同時兼任會計員得比照組長職務，故以組長年資併計）， 共計 9 年 3 個月 15 日， 

２、組長（或相當組長）年資：高中組長 3 年 2 個月加上兼任會計員 1 年 6 個月，共計 4

年 8 個月。  

３、主任（或相當主任）年資：高中主任 3 年 l 個月 15 日。 

４、畸零月（日）數再次併計之年資：3 個月 15 日（導師職務）加上 8 個月（組長或比照

組長職務）再加上 1 個月 15 日（主任職務），共計 13 個月，故畸零月（日）數以導師

職務 1 年計算，剩餘之 1 個月因未滿 1 年不計。 

|點數計算 

１、.導師點數：9*1（導師職務）+1*1（畸零月日數併計結果），共 10 點。 

２、組長點數：4*1.5（組長及相當組長職務），共 8 點。 

３、主任點數：3*2（主任職務），共 6 點。 

 

某丙計點總數為 10+6+6=22 點，又其中組長及主任點數為 12 點（超過 10 點）得計列主管職務

加給 4,000 元。 

 


